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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1.公司拟向自然人罗东升转让全资子公司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岭公司”）55%的股权，其中全资子公司武汉

三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转让所持塔岭公司 5%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以塔岭公司 2012 年 5 月 31 日净资产评估价值

为依据，三方确定为 5,421 万元。 

2.本次转让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按《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的规定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股权转让协议书》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签署。 

4.2012 年 7 月 19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股权转让协议

书》开始生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股权购买方为自然人罗东升。罗东升持有武汉市东宏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 82.93%的股权。 

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2011年 12月 31 日 8,138.79 53.37 8,085.42 

2012年 5月 31日 8,615.61 37.90 8,577.71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1年度 6,079.81 852.37 966.60 

2012年 1-5月 2,786.58 343.29 492.29 



2.购买人罗东升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为塔岭公司 55%的股权。该股权权属清晰，无任何争

议或担保事项。 

2.塔岭公司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为

3,245.03 万元、评估价值为 9,857.22 万元。 

3.塔岭公司设立于 2000 年 3 月 29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主

营海南热带飞禽公园、旅游地产。其股权结构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 占注册资本比例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50 95% 

武汉三特置业有限公司 250 5% 

合    计 5,000 100% 

4.塔岭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2011 年 12 月 31 日 10,567.37 6,833.01 1,922.74 3,734.37 

2012 年 6 月 30 日 11,232.54 8,025.88 1,980.18 3,206.66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11 年度 919.67 -552.66 -554.74 -303.67 

2012 年 1—6 月 116.74 -479.86 -527.71 -20.31 

注：2011 年财务数据经审计 

5.本次股权转让前，塔岭公司对本公司负债约 4,721 万元。股权

购买人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后 90 个工作日内，对塔岭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 2,597 万元（其中 30 个工作日内提供 1,000 万元），用于塔岭公

司归还所欠本公司借款，使购买人与本公司按持股比例对塔岭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其后，由塔岭公司自筹资金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结

清应付本公司款项。 

本公司没有为塔岭公司提供担保，也未委托其理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格 

三方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塔岭公司

净资产账面价值 3,245.03 万元为基础，以净资产评估价值 9,857.22 万

元为参考依据，确认塔岭公司 55%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5,421 万元。 

2.付款方式 

（1）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5 个工作日内，购买方向本公司及置

业公司指定账户支付保证金 2,000 万元； 

（2）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购买方向本公司及置

业公司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90%，即 4,878.9 万元（含保证金

2,000 万元）； 

（3）股权转让手续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购买方向本公司及置

业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其余股权转让款 542.1 万元。 

3.违约责任 

（1）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本公司及置业公司若终止协议，除

应及时返还购买方已付股权款（含保证金）外，还需按已付股权款的

日万分之三向购买方支付违约金； 

（2）本公司及置业公司若违反协议承诺事项，给购买方造成经

济损失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购买方的经济损失； 

（3）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购买方若单方终止协议，给本公司

及置业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赔偿经济损失，同时，本公司及置业

公司不予返还保证金； 

（4）购买方若违反协议承诺事项，需按违约金额的日万分之三

向本公司及置业公司支付违约金； 

（5）若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致使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履行时，协议

各方均不承担责任。 

4. 协议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自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盖章，并



经公司及置业公司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转让塔岭公司的部分股权，是为应对当前国家对房地产市

场的宏观调控，保持公司经营业绩平稳增长。 

2.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财务状况及 2012 年度经营成果有较大影

响。 

3.股权购买方资信情况良好，有支付股权款的能力，履约风险较

小。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书》 

3.《评估报告》 

4. 塔岭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 7 月 21日 




